附件2

社会组织诚信自律承诺书

为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加强社会组织诚信自律，建立诚信经营长效机制，我单位公开向社会承诺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依法办理登记，在办理社会组织各项业务时提供资料均合法、真实、准确、有效,及时办理变更登记及机构设置备案，按章程规定换届、召开会员（代表）大会、理事会。
二、自觉接受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的指导和监督管理，按时参加年度报告检查，主动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联系方式、决策机构成员、银行开户、印章样式等备案信息及变动情况，及时向登记管理机关和相关部门报告重大事项和涉外活动。
三、完善法人治理机构，建立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民主议事机制、决策机制和运行机制，以及自我约束、自我发展、自我服务的自律机制,不超出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开展活动。坚持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和非营利原则，执行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，保证会计资料合法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四、根据行业发展需要和会员需求，积极为会员服务，保障会员的合法权益，维护行业的正当竞争秩序，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，践行“服务国家大局、服务社会关切、服务群众需求、服务行业发展”宗旨。
五、不强制入会并以此目的收取会费；不利用政府名义或政府委托事项为由设立收费项目、提高收费标准；不强制会员付费参加各类会议、培训、展览、评比、达标、表彰活动等；不强制会员赞助、捐赠、订购有关产品或刊物；不以担任理事、负责人为名收取会费以外的费用；不搞非法集资活动。
六、主动公开登记证书、章程、组织机构设置、负责人、理事会成员名单以及重大活动情况、财务收支情况、接受捐赠和资助情况、年度工作报告等信息，增加透明度和公信力。
七、自觉参加各类公益活动，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。积极履行社会责任，诚实守信，公平公正，不损害国家、集体和个人利益。

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    承诺单位（加盖公章）
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